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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于我国稳定耕地面积,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占水田补旱地､ 破坏生态等异化行为较普遍, 如何协调好耕地保护与湿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

热点问题｡ 本研究通过探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 应用转移矩阵､ 空间分析以及景观开发强度

指数等方法, 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下湖南省湿地数量的时空变化, 研究了该政策对湿地生态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

果有: (1)2009 ～ 2018 年水田被建设占用是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4～2018 年水田占补平衡

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湖南省湿地面积的减少速率, 但也提高了自然湿地转为水田的比率｡ ( 2)从空间上分析, 由于

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水田)的原因, 长沙市､ 湘潭市､ 常德市等经济发达的市区是湖南湿地减少较多的区域, 而

洞庭湖周边地区则是自然湿地减少较大的区域｡ (3)2009 ～ 2018 年来湖南省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来越

大, 其生态质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研究认为将来需要继续科学､ 系统地执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 在严格管控建

设用地占用水田的同时, 既要加强优质水田的补充, 也要注重自然湿地的保护｡ 研究成果可以为将来进一步完善

耕地保护政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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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耕地因非农建设占用而流失，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1,2]

。为了实

现耕地面积的动态稳定，中央于 1997 年首次提出耕地占补平衡
[3]
,并在此后不断加强和完善该政策。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于守住

耕地资源底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该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破坏

生态等异化行为仍较普遍
[4]
,为此，2014 年初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又提出“占水田补水田”的政策，即水田占补平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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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补平衡是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一环，自其概念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中国耕地占补平衡

的政策演进
[3,5,6]

、政策效果
[7,8,9,10,11,12]

、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对策
[13,14,15,16]

等诸多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湿地作为自然界中公认的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
[17,18]

,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众多学者围绕湿地遥感制图
[19,20]

、

湿地变化驱动机制
[21,22]

以及湿地变化生态效应
[23,24]

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目前，有研究认为湿地被建设占用和被开垦为耕地已成为

中国湿地退化的重要原因
[18,25]

。例如，胡盼盼等研究表明 2000～2015 年珠三角 97%的湿地因建设侵占而损失，11%的湿地因被开

垦为水田而损失
[22]

。由于水田既是耕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种重要的湿地类型
[26]
,耕地占补平衡，尤其是 2014 年开始实施

的水田占补平衡政策，必然会对区域湿地数量与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国内鲜有研究从耕地保护政策视角分析耕地与湿地

相互转换关系，探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区域湿地数量与湿地质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构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

地变化的影响框架，分析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数量和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影响，为将来协调城市发展、耕地保护与生态文

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1 研究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地处 108°47′E～114°15′E、24°38′N～30°08′N,共辖 14 个地级行政区、122 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 21.18

万 km
2
。湖南省地形复杂，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北部为低缓平原，整体地貌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以洞庭湖为

开口的马蹄形特征。湖南省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雨热充足，年均降水量 1 345.6 mm。湖南省水资源丰富，河网密布，既是我

国重要的农业省，承担着国家和区域粮食生产的重任，同时也是我国湿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根据 2019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数据，湖南全省耕地 362.89 万 hm
2
,其中，水田 302.52 万 hm

2
,占比 83.36%;旱地 60.24 万 hm

2
,占比 16.60%;水浇地 0.13 万 hm

2
,

占比 0.04%
[27]
。2019 年湖南省湿地面积(除水田外)达 102.00 万 hm

2
,湿地保护率达 75.73%,位居全国前列

[28]
。2019 年湖南省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 57.22%,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耕地保护与湿地保护三者之间的

关系，是当前湖南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以湖南省为案例研究区，研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

意义。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由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数据中心提供，包括 2009、2013 和 2018 年 30 m×30 m 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栅格

数据产品，数据采用高斯投影，6 度分带。为了详细分析耕地与湿地的时空变化，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从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中提取了水田、水浇地、旱地、坑塘水面、河流、湖泊、水库、沟渠等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并将城市建设用地、

交通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地类合并为城乡建设用地，而将园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非湿地类型合并为其他土地。因湖

南省水浇地很少，为了分析方便将水浇地并入旱地。此外，依据湿地分类标准(GB/T 24708-2009),湿地分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

地。由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与湿地分类(GB/T 24708-2009)未完全一一对应，同时考虑到第二次全国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中并未区分湿地类型，因此本研究将河流、湖泊、水库、坑塘水面、沟渠、内陆滩涂均归为自然湿地，而仅将水田作

为人工湿地。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是指非农建设占用了多少耕地，相关单位就应补充多少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的制度
[29,30]

。由于水田既是

耕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种重要的人工湿地类型
[26]
,水田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逐渐受到重视。中央政府于 2014 年改

进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将“占水田补水田”的水田占补平衡政策纳入了该政策，进一步细化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要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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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涵分析，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既包括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管控内容，又包含耕地补充的要求。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耕地

占补平衡政策对于湿地变化的影响框架，如图 1。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不仅影响湿地数量，也影响湿地质量，其影响路径主要包括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与耕地补充。前者途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非农建设占用水田，水田转为建设用地直接导致区

域内人工湿地总面积缩减；另一方面，由于非农建设占用大量旱地和水浇地，地方政府为了耕地总量平衡，基于经济成本和区

域自然禀赋考虑，有将自然湿地转为耕地的意愿。而耕地补充对湿地影响的途径如下：一是自然湿地转旱地。为了实现耕地占

补平衡，地方通过开垦河流、湖泊、滩涂和沟渠等自然湿地，并将其转为旱地来补充因非农建设占用减少的耕地面积。这将造

成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从而导致区域湿地总体生态质量降低。二是建设用地等土地转人工湿地。为了实现耕地(水田)占补平衡，

通过将建设用地以及林地、草地等其他土地转为水田，从而会增加人工湿地面积。三是自然湿地转人工湿地。为了实现耕地(水

田)占补平衡，将自然湿地转化为水田。虽然湿地总面积并未变化，但是因自然湿地面积的减少，总体来说湿地质量也会降低。

四是旱地转人工湿地。为了实现水田占补平衡，地方通过“旱改水”工程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从而也会增加人工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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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转移矩阵法

利用马尔科夫模型构造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不仅可以反映研究期初与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还可全面具体

地刻画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结构、特征与各用地类型变化的方向。其数据表达式为：

式中：P代表各土地类型的面积；t0、t1 分别代表研究期初与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本研究包括 2个研究段，分别为 2009～

2013、2014～2018 年。经过数据归并之后，只保留了 9种土地利用类型，因此 i、j仅在 1至 9间取值，分别代表水田、旱地、

河流、湖泊、坑塘水面、内陆滩涂、沟渠、其他土地以及建设用地。Pij 为第 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第 j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

积。例如，p12 代表 t0 时的水田转为了 t1 时的旱地；同样，P21 则是 t0 时的旱地转为了 t1 时的水田。

在转移矩阵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湿地变化的计算公式，如表 1。

2.2.2 耕地与湿地的占补平衡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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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耕地占补平衡与湿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耕地占补平衡指数和湿地数量平衡指数。耕地占补平衡

指数是表征研究时段内耕地占补平衡数量差异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 为耕地占补平衡指数；Areas、Areato 分别为研究时段内耕地补充面积和耕地占用面积。如 I≥1,则研究区实现了

耕地占补平衡；反之，则未实现。

同样，湿地数量平衡指数是表征研究时段内因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导致的湿地增加与减少数量差异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表 1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湖南省湿地变化计算公式表

序号
湿地转移类型 计算公式

(1)
人工湿地减少 Y1 水田转建设用地(P19)+水田转旱地(P12)+水田转其他土地(P18)

(2)
人工湿地增加 Y2

旱地转水田(P21)+自然湿地转水田(P31+P41+P51+P61+P71)+其他土地转水田(P81)+建设用地转水

田(P91)

(3)
人工湿地净变化 Y3 人工湿地减少(Y1)-人工湿地增加(Y2)

(4)
自然湿地减少 Y4

自然湿地转水田(P31+P41+P51+P61+P71)+自然湿地转旱地(P32+P42+P52+P62+P72)+自然湿地转建

设用地(P39+P49+P59+P69+P79)+自然湿地转其他土地(P38+P48+P58+P68+P78)

(5)
自然湿地增加 Y5

水田转自然湿地(P13)+旱地转自然湿地(P14+P15+P16+P17)+其他土地转自然湿地(P18)+建设用地

转自然湿地(P19)

(6)
自然湿地净变化 Y6 自然湿地减少(Y4)-自然湿地增加(Y5)

(7)
湿地总变化 Y7 人工湿地净变化(Y3)+自然湿地净变化(Y4)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 水田转建设用地(P19)+自然湿地转旱地(P32+P42+P52+P62+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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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湿地减少 Y8

(9)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

湿地增加 Y9
旱地转水田(P21)+其他土地转水田(P81)+建设用地转水田(P91)

表 2 耕地占补平衡与湿地数量变化关系的区域类型表

区域类型 耕地占补平衡指数 湿地数量平衡指数 备注

类型 I I≥1 K≥1 耕地占补平衡，湿地增加与减少也达到平衡

类型Ⅱ I≥1 K<1 耕地占补平衡，但湿地增加和减少未达到平衡

类型Ⅲ I<1 K<1 耕地未占补平衡，湿地增加和减少也未达到平衡

类型Ⅳ I<1 K≥1 湿地增加和减少达到平衡，但是耕地未占补平衡

式中：K 为湿地数量平衡指数；Areaw、Areaz 分别为研究时段内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下湿地增加面积与湿地减少面积。若 K

≥1,则研究区实现了湿地增加与减少的数量平衡；反之，则未实现。

2.2.3 景观开发强度指数方法

景观开发强度指数方法(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dex, LDI)是由 Brown 等[31]提出，该方法认为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干扰反映在其对自然生态系统人为的能量输入上，对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输入的能量越大，表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

健康干扰越大，生态系统健康程度越低。它是将单位面积上的能量转化为一种类型的能量(太阳能)来测算不同程度的人为能量

输入。由于 LDI 方法比较简单易行，目前该方法在美国广泛地应用于评价湿地质量。LDI 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LDItotal 指研究区总体 LDI 值；%LUi 是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LDIi 是第 i种土地利用

类型 LDI 系数。若湿地处于完全自然状态且不受任何人为影响，则该湿地 LDI 值为 1;若湿地已完全被人类开发，则 LDI 值为 10。

景观 LDI 值越大，表明人类干扰程度越强，生态系统越不健康。在参考 Brown[28]开发的各种景观类型 LDI 系数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现有研究文献[32,33],按照影响程度从低到高，确定河流、湖泊和内陆滩涂湿地 LDI 指数为 1;坑塘和沟渠湿地 LDI 指数为

1.58,水田 LDI 指数为 2.77,旱地 LDI 指数为 4.54,其他土地 LDI 指数为 3.68,而建设用地 LDI 指数为 6.00。需要说明的是，为

了只分析耕地占补平衡对湿地质量的变化，本研究假定其他与耕地占补平衡无关的非湿地类型不发生转换。

3 结果与分析

3.1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数量变化特征分析

从表 3 可知，2009～2013 年湖南湿地净减少了 35 262.96 hm
2
,其中，自然湿地净减少 10 619.71 hm

2
,人工湿地面积(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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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减少 24 643.25 hm
2
。在自然湿地净减少中，有 4 798.00 hm

2
的自然湿地转为了耕地，用来补充被建设占用的耕地，占自

然湿地减少面积的 40.37%;6 691.44 hm
2

的自然湿地转建设用地，占自然湿地减少面积的 56.31%。人工湿地面积共减少 30

959.08 hm
2
,其中水田被建设占用是人工湿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占人工湿地面积减少总面积的 93.96%。与此同时，通过将旱地、

建设用地、其他土地以及自然湿地转为水田的途径，新补充了 6 315.84 hm
2

人工湿地，其中有 3 541.53 hm
2

自然湿地转为

了水田。在 2009～2013 年因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导致湖南净减少 27 571.72 hm
2
的湿地，占湖南省湿地净减少总面积的 78.19%。

说明该阶段因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并未严格管控水田被建设占用，这成为了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表 3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背景下湖南省湿地数量变化表(单位： hm
2
)

湿地变化类型 转换途径 2009～2013 年 2014～2018 年 变化幅度

人工湿地减少

水田转建设用地 29 089.55 22 572.33 6 517.22

水田转旱地 846.24 159.05 687.19

水田转其他土地 1 023.29 2 445.49 -1 422.20

小计 30 959.08 25 176.87 5 782.21

人工湿地增加

旱地转水田 160.16 7 045.27 -6 885.11

自然湿地转水田 3 541.53 3 901.54 -360.01

其他土地转水田 2 407.53 6 067.66 -3 660.14

建设用地转水田 206.61 1 353.90 -1 147.29

小计 6 315.84 18 368.38 -12 052.54

人工湿地净变化 24 643.25 6 808.50 17 834.75

自然湿地减少

自然湿地转水田 3 541.53 3 901.54 -360.01

自然湿地转旱地 1 256.47 1 397.78 -141.31

自然湿地转建设 6 691.44 4 526.34 2 165.09

自然湿地转其他土地 394.54 436.70 -42.16

小计 11 883.98 10 262.36 1 621.61

自然湿地增加

水田转自然湿地 424.88 611.35 -186.47

旱地转自然湿地 44.39 70.96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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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土地转自然湿地 664.57 257.51 407.05

建设用地转自然湿地 130.43 103.69 26.74

小计 1 264.26 1 043.51 220.75

自然湿地净变化 10 619.71 9 218.85 1 400.86

湿地减少 42 843.06 35 439.24 7 403.82

湿地增加 7 580.10 19 411.89 -11 831.79

湿地净变化 35 262.96 16 027.35 19 235.61

2014～2018 年，湖南省湿地总面积净减少了 16 027.35 hm
2
,其中，自然湿地面积净减少 9 218.85 hm

2
,人工湿地面积净减

少 6 808.50 hm
2
。在自然湿地净面积减少中，有 5 299.32 hm

2
的自然湿地转为了耕地，占总自然湿地面积净减少的 57.48%,

比 2009～2013 年增加了 12.30%。与 2009～2013 年相比，2014～2018 年湖南省湿地总面积净减少的规模有所缩小，仅为前阶段

的 46.62%。2014～2018 年，因水田被建设占用和自然湿地被开垦为旱地的原因，造成湿地面积共减少 23 970.11 hm
2
;与此同时，

通过将旱地、建设用地以及其他土地转为水田的原因，新增加 14 466.84 hm
2

湿地。因此，由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原因，2014～

2018年湖南净减少 9 503.27 hm
2

的湿地，占湖南省湿地净减少总面积的59.29%,与 2009～2013年的78.19%相比，缩小了18.90%。

2014～2018 年自然湿地净减少的规模占湿地净减少的 57.52%,而 2009～2013 年该值仅为 30.12%。综合分析可知，水田占补平衡

政策有效控制了湖南省湿地面积的减少规模，但提高了自然湿地转为耕地的比率，说明该阶段地方政府片面执行了水田占补平

衡政策，忽视了自然湿地的保护。

3.2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空间变化的特征分析

从空间分析来看，2009～2013 年长沙县、浏阳市、岳麓区、望城区、宁乡县、鹤城区、雨湖区、武陵区等 9个县(市、区)

因建设占用或自然湿地开垦导致湿地减少总面积较大，均超过了 600.17 hm2(如图 3),其中，长沙县湿地减少总面积最大，为 18

074.48 hm
2
;而 2014～2018 年，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县、武陵区等 5个地区湿地减少总面积较大，其中，长沙县湿地

减少总面积最大，为 11 805.30 hm
2
。这些区域主要位于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等发达的市区内，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建设

占用人工湿地(水田)。与 2009～2013 年相比，湿地减少总面积超过 600.17 hm
2
的县(市、区)减少了 4个，其中长沙县湿地减少

的总面积比 2009～2013 年降低了 6 269.18 hm2。这说明水田占补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水田)

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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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 年安乡县、澧县、岳阳县、湘潭县、华容县、沅江市等 6个地区自然湿地减少的面积超过 428.69 hm
2
,其中安乡

县自然湿地减少的面积最大，为 3 393.52 hm
2
。而 2013～2018 年，安乡县、岳阳县、鼎城区、汨罗市、汉寿县、临湘市、澧县、

桃源县、君山区等 9个地区自然湿地减少面积超过 428.69 hm
2
,比 2009～2013 年增加了 3 个区县，并且安乡县自然湿地减少的

面积仍然最大，为 2 690.46 hm
2
。从图 3 也可知，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湖南洞庭湖区，表明水田占补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洞庭湖

周边的自然湿地转为水田。

与 2009～2013 年相比，2014～2018 年湖南省各县(市、区)湿地增加面积均有一定的提升，其中华容、汉寿、津市、南县、

澧县、平江等地湿地面积增加明显，增加幅度均超过 300 hm
2
,尤其是华容县和汉寿县，分别增加了 3 815.26、1 252.55 hm

2
。

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在此阶段这些区域开展了大量的旱改水工程，增加了大量的水田面积。

3.3 湖南省耕地占补平衡与湿地变化的关系分析

从图 4 中可知，2009～2013 年湖南省有 47 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Ⅲ(具体含义见表 2),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的 38.52%。

这些区域主要位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郴州等市辖区内，由于城市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水田，使得

耕地占补与湿地占补均未达到平衡。70 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Ⅱ,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的 57.38%。此外，邵阳县、汨罗市、

汉寿县、沅江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等 5 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 I,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的 4.10%,其中有 3个是位于湖南洞庭

湖区的，其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补充因建设占用的耕地数量，将洞庭湖周边区域的大量自然湿地转为了水田。2014～2018 年湖

南省有 44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Ⅲ,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的 36.07%;59 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Ⅱ,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

的 48.36%;19 个县级行政区为类型 I,占湖南省县级行政单元个数的 15.57%。与 2009～2013 年相比，类型 I 的县级行政区增加

了 14 个，而其他两种类型均有所减少。这说明 2014 年实行的水田占补平衡政策，在数量上有助于维持区域湿地面积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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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质量变化研究

依据湿地景观强度指数分析方法，其结果如表 4。由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湖南省 2009、2013 和 2018 年 LDI 指数分

别为 3.546、3.559 和 3.564,呈现一种持续增加的趋势。这说明湖南省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来越大，其质量呈现持续下

降的趋势。与 2009～2013 年相比，2014～2018 年 LDI 指数变化的幅度有所减少。2009～2013 年 LDI 指数变化的幅度增加了 0.013

2;而 2014～2018 年间 LDI 指数变化幅度为 0.004 5,比 2009～2013 年间 LDI 指数缩小了 0.008 7,说明 2013 年至 2018 年，湿

地质量受人类干扰强度有减缓趋势。主要原因是水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限制了城市建设大量占用水田，延缓了水

田被占用的速率；另一方面，通过“旱改水”工程和将建设用地与其他土地开发或复垦为水田，补充了大面积的水田。

表 4 湖南省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景观强度指数变化表

土地类型 LDI 指数

2009 年 2013 年 2018 年

地类比例
LDI 值

地类比例
LDI 值

地类比例
LDI 值

水田 2.77 0.178 0 0.492 9 0.176 8 0.489 7 0.176 4 0.488 7

旱地 4.54 0.045 1 0.204 6 0.046 9 0.213 1 0.048 1 0.218 7

河流湿地 1.00 0.017 7 0.017 7 0.017 7 0.017 7 0.017 7 0.017 7

湖泊湿地 1.00 0.014 1 0.014 1 0.014 1 0.014 1 0.014 1 0.014 1

坑塘湿地 1.58 0.020 1 0.031 7 0.019 7 0.031 1 0.019 6 0.031 0

内陆滩涂 1.00 0.010 0 0.010 0 0.009 9 0.009 9 0.009 8 0.0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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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湿地 1.58 0.001 6 0.002 5 0.001 5 0.002 4 0.001 5 0.002 4

其他土地 3.68 0.650 1 2.392 5 0.645 9 2.377 0 0.644 1 2.370 4

建设用地 6.00 0.063 4 0.380 2 0.067 4 0.404 5 0.068 6 0.411 5

总和 - 1.00 3.546 3 1.00 3.559 5 1.00 3.564 0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至今，在确保耕地红线和规范建设用地有序扩张方面取得较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作为耕

地的直接管理方，在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目标考核驱使下，其与中央政府之间对耕地保护的认识和动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再

加上过去对湿地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偏离，形式上虽然与政策要求一致，但在实质上却与

政策的目标相去甚远。不仅有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等问题，导致耕地质量不断下降，而且存在占用自然湿地等破坏其他生

态用地的现象。

2014 年开始，为了解决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过程中占优补劣的问题，国家又提出了水田占补平衡政策，强调要通过“占水田

补水田，补改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稳定水田面积。从数量上分析，水田占补平衡政策有效控制了建设占用水田的规模，加大

了其他土地转为水田的力度，稳定了人工湿地的面积，对于湿地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通过水田来源途径分析，以

下问题亟需加强关注：首先，由于将自然湿地转为水田的成本较低，改造后的水田质量较高，自然湿地容易成为补充水田的主

要来源。尽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家已经将内陆滩涂、湖泊和河流等自然湿地作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对象，将来自

然湿地被开垦为耕地的可能性甚微。但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地方政府需要统筹考虑耕地保护与自然湿地保

护，加强自然湿地的监管，避免地方通过变通的方法将自然湿地开垦为水田。其次，由于未被纳入湿地保护范围，坑塘水面湿

地容易继续成为将来水田补充的重要来源。坑塘水面往往属于小微湿地，在维持关键物种种群、提供生物迁移踏脚石、调节雨

洪、改善水质，以及营造城乡优美景观等方面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着重要作用[34],如何合理控制这类坑塘水面转为水田的规模、

速度和分布是将来值得继续研究的。再次，“旱改水”工程已经成为了水田补充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将来最科学、最可行的

途径。从全国层面来看，大面积的旱改水，必然会影响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在水平衡的前提下，供

给湿地的水源就会减少，湿地必然因缺水而退化和萎缩，在水资源短缺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尤为严重。因此，将来在实施旱改水

工程中，还需要注重从水资源匹配方面，加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避免影响自然湿地的质量。

本研究应用了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变化的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受数据的影响，坑塘水面、沟渠无法区分是人工的或是自然的，为了分析方便全部归为自然湿地，这可能会造成自然

湿地变化规模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另外，由于在土地调查技术规程中，并没有调查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以及草甸沼泽等湿

地类型，造成这一部分数据有所欠缺，将来还需结合湿地专项调查数据对研究进一步完善。

4.2 结论

(1)人工湿地被建设占用是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在 2009～2013 年间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并未严格管控耕地被建

设占用的规模，导致湖南湿地净减少 27 571.72 hm2,占湖南省湿地净减少总面积的 78.19%。

(2)水田占补平衡政策有效控制了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刺激了自然湿地转为耕地。因 2014 年水田占

补平衡政策实施后，2014～2018 年湖南湿地面积净减少 9 503.27 hm2,是湖南省湿地净减少总面积的 59.29%。但是，2014～2018

年自然湿地净减少的规模占湿地净减少的 57.52%,比 2009～2013 年增加了 27.4%。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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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空间上分析，由于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的原因，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等发达的市区是湿地减少较大的区域，其

主要是由于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而洞庭湖周边地区则是自然湿地减少较大的地区。此外，与 2009～2013 年相比，耕地与湿

地均实现占补平衡的县级行政区增加了 14 个，而其他两种类型的行政区个数有所减少，这说明水田占补平衡政策在数量方面，

是有助于耕地与湿地的协调保护的。

(4)由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湖南省 2009、2013 和 2018 年 LDI 指数分别为 3.546 3、3.559 5 和 3.564 0。这说明

湖南省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来越大，其质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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